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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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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道路桥梁建设工程质量评估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城市道路桥梁建设工程质量评估的总体要求、评估内容、评估方法、评估等级、评估

程序、评估成果、档案管理。 

本文件适用于新建、改建、扩建城市道路桥梁建设工程的质量评估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CJJ 1  城镇道路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 

CJJ 2  城市桥梁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 

CJJ 11  城市桥梁设计规范 

CJJ 99  城市桥梁养护技术标准 

CJJ/T 233  城市桥梁检测与评定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总体要求 

评估原则 

4.1.1 公正性 

评估机构和人员应客观、公正开展评估工作，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干预。 

4.1.2 科学性 

采用科学的评估方法、检测技术和数据分析手段，确保评估结果准确可靠。 

4.1.3 全面性 

覆盖工程所有评估单元、关键工序和主要使用功能，不遗漏重要评估内容。 

4.1.4 规范性 

严格按照本文件及相关法律法规、技术标准的要求开展评估工作，做到程序规范、内容完整、结论

明确。 

评估机构与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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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评估机构应为独立法人单位，具有相应的工程检测、质量评估资质和能力，且不应与被评估工

程的建设、施工、监理单位存在利害关系。 

4.2.2 评估机构主要负责人应具备高级职称，长期从事城市道路桥梁工程质量检测、评估或相关技术

管理工作，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 

4.2.3 评估人员应具备相应的专业技术资格，熟悉相关标准和规范，经过专业培训并考核合格后上岗。 

4.2.4 评估人员应遵守职业道德，保守评估过程中获取的技术秘密和商业秘密。 

评估依据 

评估依据主要包括以下： 

a) 本文件及 CJJ 1、CJJ 2、CJJ 11、CJJ 99、CJJ/T 233 等技术规范； 

b) 经批准的工程设计文件、施工图审查报告及设计变更文件； 

c) 工程施工合同、监理合同及相关协议； 

d) 施工过程中的技术资料，包括施工组织设计、专项施工方案、原材料检验报告、构配件合格

证明、施工记录、监理日志、隐蔽工程验收记录等； 

e) 工程检测报告，包括原材料检测、构配件检测、现场实体检测等报告。 

评估时机 

4.4.1 新建、改建、扩建城市道路桥梁建设工程完工后，竣工验收前应完成工程质量评估。 

4.4.2 工程出现重大质量问题或发生质量事故处理后，应进行专项质量评估。 

4.4.3 工程投入使用后，若涉及重大改造、加固或对质量有疑义时，可委托进行质量复核评估。 

评估资料要求 

4.5.1 评估所需资料应齐全、完整、真实、有效，由建设单位统一提供，包括但不限于 4.3 所列资料。 

4.5.2 评估机构应对接收的资料进行核查，对资料不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的，应要求建设单位补充完善。 

4.5.3 评估过程中形成的所有资料应及时整理、归档，确保可追溯。 

5 评估内容 

地基与基础工程 

地基与基础工程评估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地基与基础工程评估 

评估要求 分值 

地基承载力符合设计规定，处理方法、施工工艺合规 2分 

桩基成孔质量、钢筋安装、混凝土浇筑达标 2分 

桩基检测频率合规、结果合格，桩身完整性符合设计规定 2分 

承台、桥台等基础尺寸、标高合规，混凝土强度及外观无严重缺陷 2分 

基底冲刷防护措施有效，无冲刷破坏 2分 

 

主体结构工程 

主体结构工程评估应符合表2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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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主体结构工程评估 

评估内容 评估要求 分值 

钢筋工程 
钢筋规格、数量、间距等符合设计规定，连接质量达标，接头力学性能

检测合格 
6分 

混凝土工程 
配合比经试验确定，原材料合格，施工工艺合规，强度、耐久性达标，

外观无严重缺陷，裂缝宽度在允许范围内 
8分 

钢结构工程 
钢材及焊接材料质量证明齐全，焊接工艺评定合格，焊缝检测合格，涂

装质量达标，安装偏差合规 
8分 

预应力工程 
预应力筋规格、质量合格，孔道位置准确通畅，张拉设备校验合格、工

艺合规，张拉记录完整，孔道压浆及时饱满 
6分 

拱桥工程 
拱圈线型、截面尺寸符合设计规定，关键部位无质量隐患，拱上结构安

装牢固、连接可靠 
4分 

斜拉桥、悬索桥工程 
塔柱施工质量达标，拉索、主缆等材质、规格及安装张力合规，锚具合

格、连接牢固，桥面系连接可靠、整体稳定 
6分 

 

桥面系工程 

桥面系工程评估应符合表3的规定。 

表3 桥面系工程评估 

评估内容 评估要求 分值 

桥面铺装层 厚度、平整度等指标合规，与桥面板粘结牢固，无裂缝、坑槽等缺陷 5分 

桥面防水层 材料质量、铺设工艺合规，完整无破损、无渗漏 4分 

桥面排水设施 设置合理，排水通畅，无淤积 3分 

桥面伸缩装置 型号规格合规，安装牢固平整，伸缩性能良好，无渗漏、松动等现象 3分 

人行道、栏杆（护栏） 安装牢固顺直，尺寸偏差合规，无破损松动，防撞性能符合设计规定 3分 

 

附属结构工程 

附属结构工程评估应符合表4的规定。 

表4 附属结构工程评估 

评估要求 分值 

桥台、桥墩附属设施安装牢固、功能完好 2分 

照明、通信等设施安装合规、运行正常 2分 

抗震、防雷设施施工合规，质量达标 2分 

 

其他评估 

其他评估应符合表5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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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其他评估 

评估内容 评估要求 分值 

关键工序质量评估 
重点评估地基处理、钢筋加工安装等关键工序，施工资料齐全，实体质

量达标，无缺陷或隐患已整改 
10分 

结构安全评估 承载能力、稳定性等验算合格，无安全隐患，抗震、抗风等性能达标 12分 

使用功能评估 
道路通行能力、平整度等达标，桥梁通行净空、承载能力等合规，附属

设施功能完好 
8分 

 

6 评估方法 

资料核查 

6.1.1 评估机构应按照本文件要求，对工程技术资料、检测报告等进行全面核查，核查资料的完整性、

真实性、有效性和规范性。 

6.1.2 资料核查应采用逐项核查、抽样核查相结合的方式，对关键工序、重要部位的资料应逐项核查，

其他资料可按一定比例抽样核查，抽样比例不应低于 30％。 

6.1.3 对资料核查中发现的问题，应记录在案，并要求相关单位作出说明或补充完善。 

现场检查 

6.2.1 现场检查应覆盖所有评估单元和关键部位，采用目测、尺量、锤击、观察等方法，检查工程外

观质量、尺寸偏差、安装牢固性等。 

6.2.2 现场检查应编制检查记录，详细记录检查部位、检查结果、发现的质量缺陷或隐患等信息，并

附必要的影像资料。 

6.2.3 对现场检查发现的质量缺陷，应标注位置、描述特征、分析原因；对质量隐患，应及时发出预

警通知。 

实体检测 

6.3.1 实体检测应根据工程特点、评估内容和相关标准要求，确定检测项目、检测方法和检测频率。 

6.3.2 实体检测项目包括原材料检测、构配件检测、结构实体检测（包括混凝土强度、钢筋保护层厚

度、钢结构焊缝质量、路基压实度、路面平整度等）。 

6.3.3 实体检测应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设备应经校验合格，检测人员应持证上岗。 

6.3.4 检测结果应按相关标准进行评定，对不合格的检测结果，应扩大检测范围，查明原因，并提出

处理建议。 

数据分析与评价 

6.4.1 评估机构应对资料核查、现场检查、实体检测获取的数据和信息进行整理、分析和汇总。 

6.4.2 采用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相结合的方法，对工程质量进行综合评价。定量评价以检测数据为依

据，按相关标准计算得分；定性评价以资料核查、现场检查结果为依据，对工程质量的规范性、完整性

等进行评价。 

6.4.3 结合定量评价和定性评价结果，综合确定工程质量评估等级。 

7 评估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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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划分标准 

7.1.1 优良等级 

优良等级应符合以下规定： 

a) 工程质量符合相关标准、设计文件及合同约定的全部要求，资料齐全、规范，实体质量优良； 

b) 关键工序质量全部合格，且优良率不低于 85％； 

c) 结构安全可靠，使用功能完善，无质量缺陷和安全隐患； 

d) 定量评价得分不低于 90分（满分 100 分）。 

7.1.2 合格等级 

合格等级应符合以下规定： 

a) 工程质量符合相关标准、设计文件及合同约定的基本要求，资料基本齐全、规范； 

b) 关键工序质量全部合格，优良率不低于 60％； 

c) 结构安全有保障，主要使用功能满足要求，存在少量轻微质量缺陷，但不影响结构安全和正

常使用，且已按要求整改完毕； 

d) 定量评价得分在 70 分～89 分（含 70分，不含 89分）之间。 

7.1.3 不合格等级 

7.1.3.1 不合格等级应符合以下规定： 

a) 工程质量不符合相关标准、设计文件及合同约定的要求，资料不齐全或存在虚假资料； 

b) 关键工序质量存在不合格项，且整改后仍不合格； 

c) 结构安全存在隐患，或主要使用功能无法满足要求； 

d) 定量评价得分低于 70 分。 

7.1.3.2 存在下列情况之一的，直接评定为不合格等级： 

a) 地基承载力、桩基完整性、混凝土强度、钢结构焊缝质量等关键指标检测不合格，且无法通

过整改弥补的； 

b) 结构构件出现严重裂缝、断裂、变形、位移等质量问题，危及结构安全的； 

c) 桥面铺装、路面面层出现大面积破损、裂缝、车辙等严重质量缺陷，影响使用功能的； 

d) 工程存在严重质量隐患，经整改后仍无法消除的； 

e) 未按设计文件和规范要求施工，擅自改变结构形式、主要材料规格等，影响工程质量和安全

的。 

等级确定程序 

7.2.1 评估机构根据资料核查、现场检查、实体检测结果，进行定量评价和定性评价，初步确定工程

质量评估等级。 

7.2.2 初步评估结果应书面告知建设、施工、监理单位，听取相关单位的意见。 

7.2.3 对相关单位提出的异议，评估机构应进行复核，复核后确定最终评估等级。 

8 评估程序 

委托与受理 

8.1.1 建设单位应在工程完工后、竣工验收前，向具备相应资质的评估机构提出工程质量评估委托，

并提交评估所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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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 评估机构收到委托后，应对委托事项、资料完整性等进行审查，符合要求的，与建设单位签订

评估合同；不符合要求的，应告知建设单位补充完善。 

制定评估方案 

8.2.1 评估机构应根据工程特点、评估内容和要求，编制详细的评估方案，明确评估单元、评估项目、

评估方法、检测计划、人员安排、时间进度等。 

8.2.2 评估方案应经评估机构技术负责人审核批准后实施。 

资料核查、现场检查与实体检测 

8.3.1 评估机构按照评估方案开展资料核查、现场检查工作，详细记录核查和检查结果。 

8.3.2 依据评估方案和相关标准，委托检测机构进行实体检测，获取检测数据。 

数据分析与等级评定 

8.4.1 评估机构对资料核查、现场检查、实体检测数据进行整理、分析，开展定量评价和定性评价。 

8.4.2 初步确定评估等级，听取相关单位意见并复核后，确定最终评估等级。 

编制评估报告 

8.5.1 评估机构根据评估结果，编制工程质量评估报告，报告内容应完整、规范、准确，结论明确。 

8.5.2 评估报告应经评估机构技术负责人审核、法定代表人签发，并加盖评估机构公章。 

报告提交与备案 

8.6.1 评估机构应在评估合同约定的时间内，向建设单位提交评估报告（书面文本及电子文本）。 

8.6.2 建设单位应将评估报告报送工程所在地市政设施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9 评估成果 

评估成果组成 

工程质量评估成果包括评估报告书面文本、电子文本及相关附件。 

评估报告内容 

评估报告内容包括以下： 

a) 工程概况：包括工程名称、地点、建设规模、结构类型、开工及完工日期、参建单位等； 

b) 评估依据：包括相关法律法规、技术标准、设计文件、合同约定、评估资料等； 

c) 评估方案：包括评估单元划分、评估项目、评估方法、检测计划等； 

d) 评估过程：详细描述资料核查、现场检查、实体检测的情况，包括核查结果、检查记录、检

测数据等； 

e) 评估结果：包括定量评价得分、定性评价结论、最终评估等级； 

f) 质量缺陷与隐患处理建议：对评估过程中发现的质量缺陷和隐患，提出具体的整改措施和处

理建议； 

g) 结论与建议：总结工程质量总体情况，提出工程竣工验收、使用及后续管养的建议； 

h) 附表：包括工程质量评估简表、现场检查记录表、实体检测结果汇总表等； 

i) 附件：包括评估机构及人员资格证书、检测机构资质证书及检测报告、相关资料复印件（加

盖建设单位公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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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档案管理 

档案建立 

10.1.1 评估机构应以单个工程为单位建立评估档案，收集、整理评估过程中形成的所有资料，包括评

估合同、评估方案、资料核查记录、现场检查记录、检测报告、数据分析资料、评估报告、相关单位意

见及复核记录等。 

10.1.2 建设单位应建立工程质量评估档案，妥善保管评估报告及相关资料，作为工程竣工验收、移交、

管养的重要依据。 

档案保管与移交 

10.2.1 评估档案应采用纸质档案与电子档案相结合的方式保存，纸质档案应装订成册，电子档案应备

份保存，确保档案的完整性和安全性。 

10.2.2 评估档案的保管期限应符合相关规定，最低保管期限不少于工程设计使用年限。 

10.2.3 评估机构应在评估工作完成后 30 个工作日内，将评估档案移交建设单位；建设单位应在工程

竣工验收后，将评估档案纳入工程竣工档案，一并移交相关档案管理部门。 

 


